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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9 日联合国人居大会通过的决议 

 2/8. 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联合国人居大会， 

申明城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因为目前世界上一半以

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因此必须确保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得到必要的

关注，以减轻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惠益， 

认识到必须加紧努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 11，其中会员国承诺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

区， 

回顾理事会 2009 年 4 月 3 日第 22/8 号决议核准了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

的国际准则，1 并回顾 2015年 4月 23日第 25/6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核准了城市

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2，将其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指南，并鼓励会员国在

制定、审查和实施其国家城市政策及城市与区域规划框架时考虑准则中概述的

城市与区域规划原则， 

又回顾 2016年 10月在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人

居三）通过了《新城市议程》3，联大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71/256 号决议予以

核可，并重申必须实现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1， 

重申第 71/256 号决议第 11 段所载会员国的共同愿景，特别是人人平等使

用和享有城市和人类住区，在其中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以及承诺在适当

层面，包括在地方和国家伙伴关系以及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中制定和执行城

市政策，建立城市和人类住区综合体系，并促进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以促成

实现可持续综合城市发展， 

 
1 HSP/GC.22/2/Add.6，附件。 

2 A/70/8，附件。 

3 联大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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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会员国为制定和实施国家城市政策所作的努力，以及将国家城市

政策与国家、区域和城市规划及基础设施发展有效挂钩并将政策转化为行动的

重要性， 

回顾致力于努力实现城市范式转换的承诺，包括为此对城市和地域发展

采取可持续、以人为本、顾及年龄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综合办法，基于根本性驱

动变革要素，落实各级政策、战略、能力发展和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长期

综合城市和地域规划与设计的《新城市议程》第 15 (c) (一)段、关于创新和可持

续的融资框架和工具的第 15 (c) (四)段，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 

又回顾联大 2020年 12月 21日第 75/224号决议第 11段，其中联大敦促联

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继续开发数据收集、分析、监测和执行方面的

创新方法、做法和指导方针，目的是在需要时支持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应对城市新出现的挑战和机遇， 

还回顾理事会 2017 年 5 月 12 日第 26/8 号决议第 20 段，其中理事会鼓励

人居署执行主任在人居署现有资源和现有任务规定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城市规

划与设计实验室， 

注意到当前与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有关的挑战，包括城市人口增加、

城市蔓延、交通拥堵、环境退化、自然灾害、水资源短缺以及城市不平等和非

正规住区增加，这些挑战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加剧， 

强调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快速城市化及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

挑战（包括健康方面的挑战）时，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必须采取综合办法，

同时顾及保持城乡切实联系的需要， 

承认必须通过各国分享创新办法的经验，并通过向所有国家和城市提供

最先进的相关工具、专长和知识，改善获得城市和基础设施综合规划的机会以

及这种规划的采用， 

1. 请执行主任酌情与人居署执行局磋商，开发一个便于使用和易于获

取的全球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发展技术数字平台，该平台应尽可能利用现有工具

和知识库，成为一个用于整体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灵活和适应性强的

工具资源，并提供以下要素，其中包括： 

(a) 相关技术资源，包括用于城市和基础设施综合规划的创新政策举措、

工具、良好做法和解决方案，以解决空间数据管理、交通运输系统、资本投资

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的融资选择等问题； 

(b) 城市和基础设施综合规划方面的能力建设、知识交流和获取技术援

助机制，以支持因地制宜地采用和调整这种规划； 

(c) 促进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援助和其他形式援助的合作机制； 

2. 鼓励会员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通过对区域和城市地区进行循证

分析和概况分析确定其城市化需求，并根据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为所有

人提供基本服务的国际准则对其规划系统进行评估，以便为加强规划系统提供

信息，并促进确定能力建设需求以及相关的开发和共享工具； 

3. 鼓励会员国利用现有的各种工具和技术支持进行综合和包容性城市

规划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并因地制宜地制订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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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邀请会员国、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考虑向纳入人居署工作方案和

预算的全球技术数字平台提供自愿捐款，以推进该平台的各项目标； 

5. 请执行主任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根据人居署的现有任务授权，允

许多边和双边筹资机构及其他筹资行为体提供关于提供可持续融资的信息和指

导，以表明联大第 71/256 号决议所支持的承诺以及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

别是目标 11 的全球承诺； 

6. 又请执行主任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根据人居署的现有任务授权，

并借鉴全球平台及其区域化努力的经验教训和成果，为各国、各城市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制定和实施参与性和可持续的综合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举措提供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并建立本地化的英才中心、城市实验室或发展机构，

通过最佳做法应用和工具，并通过在政府结构内培养地方能力和积累知识，支

持参与性和可持续的综合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 

7. 促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联合国实体、国际、区域和国

家金融机构、地方和区域主管部门及其协会、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实体和

相关专业协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共同努力，通过全球技术数字平台来促进和

分享可持续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最佳做法； 

8. 促请执行主任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根据人居署的现有任务授权，

定期向执行局提供关于全球技术数字平台运作和采用的最新情况。 

     

 


